附件
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
关于废止《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（2022年版）》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做好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，认真落实国务院和市政府关于清理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工作的要求，根据《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29号）有关规定，决定将行政规范性文件《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（2022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九环发〔2022〕72号）予以废止，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不再施行。


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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